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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臺南科學園區之啟用與發展，其周邊所屬之「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

區」與永康、新化、新市、安定、善化及臺南市中心等地區結合成生產與生活

緊密鏈結，使得原規劃及既有之南向聯外交通要道，如國道 8號、新港社大道

及台 l 線（永康、新市路段），早已呈現壅塞現象，本府於 94 年起即積極謀

求解決之道，以新闢「鹽水溪堤岸道路（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計畫的前置計

畫名稱）」、「延伸高鐵橋下道路進入南科特定區」及「延伸國道 8 號南科聯

絡道至台 1」等計畫，期望解決南科特定區往南的交通壅塞問題，除強化南科

特定區發展的潛能外，並進一步結合大臺南地區的都市發展。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工程」起點西起台 19 線鹽水溪溪頂寮大橋南端，

東止於橋下道路工程的北端，因計畫金額較龐大，本府依建設需求的優先順序，

分為 3 期；第 1 期為自南科聯絡道延伸工程起至新化高鐵沙崙站橋下道路工

程，係以市區道路設計，並由內政部營建署辦理設計，現已發包施工中；第 2

期西起北外環工程起點，止於大洲排水與鹽水溪匯流口的右岸；第 3 期起於第

2 期的終點至第 1期的起點。 

 

「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甲種工業區及

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北外環道路第二、三期新建工程)案」業已於民國

105 年 09 月 06 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82 次會審議通過，並由臺南市

政府於民國 106年 1月 5日以府都綜字第 1051325615A號函於 106年 1月 6日

發布實施在案，惟因配合該新建工程基本設計增加主線車道、主線車道設計速

率由 70km/hr 提升至 80km/hr 及銜接現有平面車道等因素，爰修正部分道路幾

何線形與新增部分道路工程用地範圍，以達本工程安全與經濟之公路設計目標。 

 

另因北外環道路為結合平面道路與高架快速道路之故，台電公司須將原部

分架空導線辦理遷移工程，共計涉及 4 座連接站與電路鐵塔，爰依實際設計架

空導線路線於原鄰近位置予以遷建，以增加電力路線跨接安全性及避免影響整

體道路工程之興建時程。 

 

綜上，因本道路工程用地、連接站用地與鐵塔用地所需之新增範圍位於

「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農業區、甲種工業區與公園用

地，故為利辦理後續之用地取得與工程施作，須儘速配合辦理變更都市計畫

土地分區為道路用地、連接站與電路鐵塔用地，爰辦理本次都市計畫變更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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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變更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下列情事之一

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

行變更：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上級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之機關限期為之，必要

時並得逕為變更之。 

 

本變更案係配合「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2期新建工程」推動，係為配

合本府興建重大建設工程之情事，且由內政部以 107 年 7 月 13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12082 號函（詳附件 3）核准納入 104-111 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

畫及核定經費補助，因道路工程之工作期程與用地取得需要有其時效之迫切性，

經本府以 107 年 12 月 14 日府工新一字第 1071405919 號函（詳附件 1）核准

列為本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所涉工程用地範圍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理本次都市計畫迅行變更作業。 

 

參、變更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道路工程變更案位於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計畫區西側之農業區、甲種工

業區與公園用地，變更位置起於都市計畫範圍北界並止於溪頂寮大橋，此次依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2 期道路工程基本設計案」之實際道路工程用地施

作範圍規劃變更為道路用地，另依台電公司實際設計架空導線路線於遷建位址

範圍變更為連接站用地或鐵塔用地，以達整體工程安全與經濟之公路設計目標，

此次變更面積約為 0.653 公頃，相關變更位置與範圍如圖 3-1 及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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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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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2  變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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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計畫概述 
 

一、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實施經過 

 

（一）計畫發布日期：民國 67 年 07 月 21 日。 

 

（二）通盤檢討發布日期： 

1.民國 75 年 12月 30 日（第一次）。 

2.民國 85 年 02月 15 日（第二次）。 

3.民國 95 年 02月 03 日（第三次，第一階段）。 

4.民國 95 年 05月 19 日（第三次，第二階段）。 

5.民國 106 年 07月 14 日（第四次，第一階段） 

 

（三）個案變更情形： 

 

表 4-1  第四次通盤檢討後都市計畫變更歷程一覽表 

項
次 

實施案名 發文日期與文號 
實施 
日期 

1 

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配合新設鹽行國中、永康大排整治暨永安
路拓寬附近地區整體發展)(第三次通盤檢
討暫予保留)案 

1070209 府都規字 
第 1070181872A 號 

107 
02 
10 

2 

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住宅區及道路用地為旅館專用區、
部分住宅區為廣場兼道路用地、綠地、停
車場用地）案 

1070322府都規字 
第 1070300555A 號 

107 
03 
28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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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區範圍東與新市區、新化區及

歸仁區相鄰，南至永康區行政界線，西與臺南市主要計畫相鄰接，北至

鹽水溪；包括永康區之大部分及新化區之一小部分及新劃入都市計畫界

線土地在內，計畫面積 3,544.603公頃；其計畫年期以民國 115年為計

畫目標年。 

 

三、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180,0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 210人。 

 

四、計畫內容 

 

其相關計畫內容、土地使用情形及公共設施用地分布等如表 4-2 及

圖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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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現行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項 目 
現行計畫 佔計畫區面積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公頃） 比例（％） 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840.5172  23.71  32.40  

商業區 41.5300  1.17  1.60  

工業區 815.1700  23.00  31.42  

零星工業區 6.6030  0.19  0.25  

保存區 0.0580  0.00  0.00  

旅館專用區 0.4362  0.01  0.02  

旅館區 2.0500  0.06  0.08  

保護區 12.0420  0.34  - 

文
教
區 

文教區(供私立崑山大學使用) 16.1250  0.45  0.62  

文教區(供私立南台科技大學使用) 9.5510  0.27  0.37  

文教區(供私立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使用) 13.4100  0.38  0.52  

農業區 880.4900  24.84  - 

河川區 57.5600  1.62  - 

物流及轉運服務設施專用區 10.8100  0.30  0.42  

加油站專用區 0.5810  0.02  0.02  

天然氣儲氣槽等設施專用區 1.8300  0.05  0.07  

液化天然氣專用區 0.2200  0.01  0.01  

第一種電信事業專用區 0.2100  0.01  0.01  

第二種電信事業專用區 0.7600  0.02  0.03  

倉儲批發專用區 1.1900  0.03  0.05  

宗教專用區 0.6100  0.02  0.02  

創意設計園區專用區 13.2560  0.37  0.51  

經貿複合專用區 15.6950  0.44  0.60  

生活服務專用區 12.9990  0.37  0.50  

小計 2,753.7034  77.69  69.5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41.0520  1.16  1.58  

學
校
用
地 

國小用地 32.2970  0.91  1.24  

國中用地 21.7300  0.61  0.84  

國中小用地 9.6280  0.27  0.37  

國中用地（供完全中學使用）  7.5600  0.21  0.29  

高中（職）用地 23.0100  0.65  0.89  

水利用地 11.8000  0.33  0.45  

市場用地 3.7100  0.10  0.14  

公園用地 57.4760  1.62  2.22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9.6100  0.27  0.37  

綠地 6.8069  0.19  0.26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15.9090  0.45  0.61  

兒童遊樂場用地 1.4000  0.04  0.05  

變電所用地 1.3270  0.04  0.05  

停車場用地 8.7436  0.25  0.34  

停車場兼交通用地 1.0340  0.03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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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現行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續完） 

項 目 
現行計畫 佔計畫區面積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公頃） 比例（％） 面積比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墓地 12.7900  0.36  0.49  

自來水事業用地 2.1300  0.06  0.08  

電路鐵塔用地 0.0540  0.00  0.00  

垃圾處理場用地 10.2400  0.29  0.39  

社教用地 1.0100  0.03  0.04  

體育場用地 9.4420  0.27  0.36  

抽水站用地 2.0420  0.06  0.08  

公用事業用地 0.1700  0.00  0.01  

廣場用地 1.0960  0.03  0.04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7.2050  0.20  0.28  

廣場用地（兼供自行車道使用）  7.0790  0.20  0.27  

廣場（兼供道路使用） 6.5883  0.19  0.25  

河道用地 3.0300  0.09  0.12  

污水處理廠用地 9.0300  0.25  0.35  

電業設施用地 0.0030  0.00  0.00  

溝渠用地 0.8900  0.03  0.03  

道路用地 366.6648  10.34  14.13  

園道用地 2.6970  0.08  0.10  

道路廣場用地 0.0800  0.00  0.00  

道路用地（兼供綠地使用） 0.4600  0.01  0.02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3.6800  0.10  0.14  

道路用地（兼體育場使用） 0.5220  0.01  0.02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側車道使用） 0.0510  0.00  0.00  

高速公路用地 64.4300  1.82  2.48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水利使用 0.0100  0.00  0.00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1.5300  0.04  0.06  

縱貫鐵路用地 24.6020  0.69  0.95  

縱貫鐵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0.2800  0.01  0.01  

小計 790.8996  22.31  30.48  

合計（都市發展用地） 2,594.5110  - 100.00  
合計（計畫總面積） 3,544.6030  100.00  - 
註：1. 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釘樁量測面積為準。 

2.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含河川區、保護區及農業區之面積。 
3. 資料來源：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案，106 年 7 月、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新設鹽行國中、永康大
排整治暨永安路拓寬附近地區整體發展）（第三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案，107年 2月、
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住宅區及道路用地為旅館專用區、部分住
宅區為廣場兼道路用地、綠地、停車場用地）案，10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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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 

圖 4-1  現行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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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環境現況分析 

一、環境區位現況 

 

變更範圍位於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計畫區西側溪頂寮大橋附近，即

與臺南市主要計畫區及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區交接處，屬鹽水溪東南

側，，土地使用現況為農業、建築、道路與空地使用，詳圖 5-1所示。 

 

 

 

 

 

 

 

 

 

 

 

 

               圖 5-1  環境區位現況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二、地形與坡度 

 

北外環 2期道路工程範圍位於臺南市安平與永康之平原區，屬嘉南

海岸平原地形，地勢平坦，地面坡度大約在 1/250 至 1/350 之間，由東

北向西南傾斜，平均高程為 5 公尺，路線範圍內並無山岳或丘陵。 

 

三、土地使用現況 

 

本次北外環 2 期道路變更範圍位屬該道路工程的起點至鹽水溪排

水路段（0K+000～2K+000），土地使用分區為「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的公園用地、甲種工業區與農業區等三種土地使用，而需一

併配合變更為電塔用地與連接站用地之土地，則都位於鹽水溪河川用地

範圍內之農業區。 

 

中正北路（永康）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永康交流道 

北安橋 

溪頂寮大橋 

北
安

路
 

大洲排水 接新港社大道 

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 

臺南市主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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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線農業區主要為位於堤外之河川高灘地，現況多為雜草少有農作

種植，堤外沿堤防道路為帶狀公園用地，現況為堤防道路及堤防護坡，

部分空間為永康清潔隊的駐地，而計畫道路起點路口處理及中華路北端

的新闢路段，為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甲種工業區，現況多為廢棄廠房

與空地，未來用地變更與徵收需補償地上物。 

 

 

 

 

 

 

 

 

 

 

 

 

 

 

 

 

 

圖 5-2  土地使用現況照片示意圖（起點至鹽水溪排水路段 0K+000～2K+000） 

 

四、用地權屬 

 

本次配合北外環道路用地第 2 期工程之變更範圍用地面積計約

0.660公頃，位於永康區頂溪段及安南區和成段，其中公有土地面積約

佔 81.56％、私有土地面積約佔 2.36％、未登錄土地面積約佔 16.08％，

另配合變更為電塔用地與連接站用地之土地，皆為公有土地，相關變更

範圍之用地權屬與分布情形詳如表 5-1 及圖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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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一覽表 
編
號 

地
段 地號 

面積 
涉及範圍 

預為分割 變更面積 
權屬 管理單位 

(㎡) 地號 (㎡) 
1 

和
成
段 

578-1 786.18  部分 578-1 308.42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2 578-2 9279.41  部分 578-2 3.27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3 595-2 880.54  部分 595-2 89.58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4 596-1 1052.05  部分 596-1 291.12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5 596-2 487.17  部分 596-2 54.12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6 597-1 1727.62  部分 597-1 425.26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7 597-2 67.97  部分 597-2 11.78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8 926-1 2099.62 部分 926-1(2) 43.50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 1009 4953.58  部分 1009 15.22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0 1010-1 1465.86  部分 1010-1 137.06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1 1011-1 5745.04  部分 1011-1 697.93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2 1015 31446.39 部分 1015(1) 251.15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3 安東
段 1346 31446.39 部分 1346(1) 4.77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4 

頂
溪
段 

113 20516.49  部分 
 6.35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13(1) 206.99 

15 494 3322.90  部分 
 42.11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494(1) 136.26 

16 678 46.00  部分   0.03  私有   
17 679 44.39  部分   11.25  私有   
18 680 74.74  部分   30.15  私有   
19 681 79.48  部分   18.03  私有   
20 682 461.25  部分 682 30.09  私有   
21 683 466.00  部分 683 16.04  私有   
22 684 289.32  部分 684 0.20  私有   
23 757 170.70  部分 757 9.50  私有   
24 758 29.60  部分   3.46  私有   
25 759 70.27  部分   6.70  私有   
26 760 334.63  部分 760 9.49  私有   
27 762-1 29.17  部分   1.02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28 764-1 100.51  部分   0.44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29 773 474.25  部分   5.48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30 774 766.48  部分   7.29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31 774-1 18.49  部分   0.11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32 775 371.06  部分   2.33  公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33 776-2 1903.15  部分 
  124.20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76-2(1) 3.58 

34 777 
1323.60  部分   536.79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777(1) 18.82 

35 777-1 210.08  部分   7.90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36 778 758.80  部分   32.49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37 778-1 6.18  全部   6.18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38 819 118.30  部分 
  47.02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819(1) 33.09 

39 819-1 36.17  部分   5.87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0 820 1808.53 部分 820(1) 121.50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1 824 2168.35  部分 
  301.20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824(1) 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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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一覽表（續完） 
編
號 

地
段 地號 

面積 
涉及範圍 

預為分割 變更面積 
權屬 管理單位 

(㎡) 地號 (㎡) 
42 

頂
溪
段 

825 779.70  部分   659.57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43 825-1 120.46  部分   4.11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44 826-1 175.43  部分   117.78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45 827-1 95.34  部分   36.54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46 837-1 26.46  部分   19.52  私有   
47 838-1 114.12  部分   82.81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48 841 88.91  部分   70.78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49 842 67.42  部分   55.20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50 843 50.42  部分   0.62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51 844 43.37  部分   7.12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2 845 45.99  部分   21.34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53 850 482.63  部分   88.44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4 860 12.68  部分   6.64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55 861 175.19  部分   37.18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56 862-1 111.44  部分   0.10  私有   
57 863-1 87.51  部分   0.04  私有   
58 864 227.36  部分   80.79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59  865 17.62 部分    11.71 公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註：1.表列變更地號與面積係依圖面量測及土地登記簿謄本登載所得，實際變更地號與面

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定面積為準。 
    2.地號表電路鐵塔或連接站用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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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新增路權範圍說明 

一、北外環 2 期道路跨越鹽水溪處 

(一) 北外環 2期道路跨越鹽水溪路段，因應主線車道由雙向二車道增加

為雙向四車道，設計速率由原速率 70km/hr 提升至 80km/hr 之匝道

匯出入平曲線半徑需大於 600 公尺規定，爰修正部分道路幾何線形

與新增部分道路工程用地範圍。 

(二) 溪頂寮大橋車側匝道則調整前期規劃匝道形式改為中央上下匝道，

爰必須再增加車道用地範圍，以達本工程安全與經濟之公路設計目

標。 

 

 

 

 

 

 

 

 

 

 

 

圖 6-1  新增路權範圍說明示意圖（跨越鹽水溪處） 

 

 

匝道路段調整至中央
並延伸至直線路段 

曲線半徑加大 

主線車道增加
為雙向 4 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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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外環 2 期道路溪頂寮大橋東側匝道 

(一) 另為方便安和路、中華路附近車流上下北外環高架道路，溪頂寮大

橋車側匝道則調整前期規劃匝道形式改為中央上下匝道。 

(二) 平面車道往鹽水溪側拓寬以增加車道容量，並透過路口號誌連鎖管

制，增加車流續進，降低交通衝擊，爰必須再增加車道用地範圍。 

 

 

 

 

 

 

 

 

 

 

 

 

 

圖 6-2  新增路權範圍說明示意圖（溪頂寮大橋東側匝道） 

 

 

 

 

匝道路段由兩側
調整至中央路段 

曲線半徑加大 主線車道增加
為雙向 4 車道 

平面道路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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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電公司現有電塔及連接站遷建說明 

(一) 配合北外環 2 期道路新建工程銜接現有平面車道及為利後續 4 期

工程結合平面道路與高架快速道路之故，台電公司須將原部分架空

導線辦理遷移工程，以增加電力路線跨接安全性及避免影響整體道

路工程之興建時程。 

(二) 本次將改建 161千伏山上—安南輸電路線第 63、64 及 65 號電路鐵

塔、161 千伏道爺—安南輸電路線第 25 號連接站，共計涉及 4 座

連接站與電路鐵塔，依實際設計架空導線路線於原鄰近位置予以遷

建，以增加電力路線跨接安全性及避免影響整體道路工程之興建時

程，相關遷建位址皆已取得各土地管理單位同意施工使用，詳附件

4 所示。 

 

 

 

 

 

 

 

 

 

 

 

 

圖 6-3  台電公司電路鐵塔及連接站遷建位址示意圖 

 

 

 

 

遷建位置 

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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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 

 

依內政部 107 年 1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0103 號函「都市計畫

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本案業已於 107 年 11 月

2 日於臺南市安南區安東里活動中心舉行本案辦理迅行變更前座談會，

會中相關公民或團體陳述意見之處理情形如下： 

 

（一）變更計畫內容說明與宣導部分 

針對本次變更內容應再與里長說明，並提供相關書面資料俾供

民眾索取，會後已再與里長詳細說明相關變更計畫內容，變更說明

書面資料傳單將另行寄送，並委請代為宣導與說明，以提高當地居

民參與性。 

 

（二）用地協議價購、徵收及拆除作業期程部分 

本案用地協議價購或徵收預定於 108 年 03 月召開用地徵購相

關說明會議，地上物拆除作業預定於 109 年 07月啟動。 

 

相關公民或團體於本次座談會所陳述意見與內容，將加強補充說明

於後續公開展覽說明會與相關會議中，俾利民眾更加瞭解整體計畫內容

與開發期程，本次座談會議情形及出席會議相關公民或團體陳述意見處

理情形詳見附件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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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更理由  

 

配合北外環 2 期道路新建工程基本設計增加主線車道、主線車道設計速率

由 70km/hr 提升至 80km/hr、銜接現有平面車道及為利後續 4 期工程結合平面

道路與高架快速道路之故，復以台電公司須將原部分架空導線辦理遷移工程，

以增加電力路線跨接安全性及避免影響整體道路工程之興建時程，爰修正部分

道路幾何線形與新增部分道路工程用地、連接站用地及電路鐵塔用地範圍，以

達本工程安全與經濟之公路設計目標。 

 

捌、變更計畫內容 

 

本案係配合北外環道路第 2期新闢工程用地範圍、連接站用地與電路鐵塔

用地遷建辦理變更，將現行「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部分農

業區、甲種工業區及公園用地變更為道路用地，部分農業區變更為連接站用地

及電路鐵塔用地，變更後農業區面積減少 0.614 公頃、甲種工業區面積減少

0.014 公頃、公園用地面積減少 0.025 公頃，道路用地面積增加 0.541 公頃，

連接站用地面積增加 0.030公頃，電路鐵塔用地面積增加 0.082公頃。 

 

另配合路權範圍增加之結果，北外環道路轄屬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特定區

區內之道路編號由原「幹 11 號-26M～51M」變更為「幹 11 號-26M～60M」，以

符實際，相關變更內容及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增減情形詳如表 8-1、表 8-2

及圖 8-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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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變更內容綜理表 

註： 1.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2.表列面積應以核定圖實際釘樁分割量測面積為準。 

 

 

 

 

 

 

 

 

 

 

 

 

 

 

編

號 

變 更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1 高速公

路永康

交流道

附近特

定區計

畫西側

農 業

區。 

農業區 

(0.502 公頃) 

甲種工業區 

(0.014 公頃) 

公園用地 

(0.025 公頃) 

「幹 11號-26~60M」 

道路用地 

(0.541 公頃) 

 
 

一、配合北外環 2期道路新建工程

基本設計增加主線車道、主線

車道設計速率由 70km/hr 提升

至 80km/hr、銜接現有平面車

道及為利後續 4 期工程結合平

面道路與高架快速道路之故，

以達本工程安全與經濟之公路

設計目標。 

二、台電公司須將原部分架空導線

辦理遷移工程，以增加電力路

線跨接安全性及避免影響整體

道路工程之興建時程。 

三、部分路段位於「變更高速公路

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土

地使用分區為農業區、甲種工

業區及公園用地，為利後續工

程施作與用地取得，須儘速配

合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作業。 

農業區 

(0.112 公頃) 

連接站用地 

(0.030 公頃) 

電路鐵塔用地 

(0.08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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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 目 
現行計畫 本次變更 變更後 佔計畫區面積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公頃) 面積(公頃) 面積(公頃) 比例(％) 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840.5172    840.5172  23.71  32.39  

商業區 41.5300    41.5300  1.17  1.60  

工業區 815.1700  -0.008 815.1620  23.00  31.41  

零星工業區 6.6030    6.6030  0.19  0.25  

保存區 0.0580    0.0580  0.00  0.00  

旅館區專用區 0.4362    0.4362  0.01  0.02  

旅館區 2.0500    2.0500  0.06  0.08  

保護區 12.0420    12.0420  0.34  - 

文
教
區 

文教區(供私立崑山大學
使用) 

16.1250    16.1250  0.45  0.62  

文教區(供私立南台科技
大學使用) 

9.5510    9.5510  0.27  0.37  

文教區(供私立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使用) 

13.4100    13.4100  0.38  0.52  

農業區 880.4900  -0.615 879.8750  24.82  - 

河川區 57.5600    57.5600  1.62  - 

物流及轉運服務設施專用區 10.8100    10.8100  0.30  0.42  

加油站專用區 0.5810    0.5810  0.02  0.02  

天然氣儲氣槽等設施專用區 1.8300    1.8300  0.05  0.07  

液化天然氣專用區 0.2200    0.2200  0.01  0.01  

第一種電信事業專用區 0.2100    0.2100  0.01  0.01  

第二種電信事業專用區 0.7600    0.7600  0.02  0.03  

倉儲批發專用區 1.1900    1.1900  0.03  0.05  

宗教專用區 0.6100    0.6100  0.02  0.02  

創意設計園區專用區 13.2560    13.2560  0.37  0.51  

經貿複合專用區 15.6950    15.6950  0.44  0.60  

生活服務專用區 12.9990    12.9990  0.37  0.50  

小計 2,753.7034  -0.623 2,753.0804  77.67  69.5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41.0520    41.0520  1.16  1.58  

學
校
用
地 

國小用地 32.2970    32.2970  0.91  1.24  

國中用地 21.7300    21.7300  0.61  0.84  

國中小用地 9.6280    9.6280  0.27  0.37  

國中用地（供完全中學
使用）  

7.5600    7.5600  0.21  0.29  

高中（職）用地 23.0100    23.0100  0.65  0.89  

水利用地 11.8000    11.8000  0.33  0.45  

市場用地 3.7100    3.7100  0.10  0.14  

公園用地 57.4760  -0.025 57.4510  1.62  2.21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9.6100    9.6100  0.27  0.37  

綠地 6.8069    6.8069  0.19  0.26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15.9090    15.9090  0.45  0.61  

兒童遊樂場用地 1.4000    1.4000  0.04  0.05  

 



~ 23 ~ 

 

表 8-2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續完） 

項 目 
現行計畫 本次變更 變更後 佔計畫區面積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公頃) 面積(公頃) 面積(公頃) 比例(％) 面積比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變電所用地 1.3270    1.3270  0.04  0.05  

停車場用地 8.7436    8.7436  0.25  0.34  

停車場兼交通用地 1.0340    1.0340  0.03  0.04  

墓地 12.7900    12.7900  0.36  0.49  

自來水事業用地 2.1300    2.1300  0.06  0.08  

電路鐵塔用地 0.0540  +0.083 0.1370  0.00  0.01  

連接站用地 0.0000  +0.030 0.0300  0.00  0.00  

垃圾處理場用地 10.2400    10.2400  0.29  0.39  

社教用地 1.0100    1.0100  0.03  0.04  

體育場用地 9.4420    9.4420  0.27  0.36  

抽水站用地 2.0420    2.0420  0.06  0.08  

公用事業用地 0.1700    0.1700  0.00  0.01  

廣場用地 1.0960    1.0960  0.03  0.04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7.2050    7.2050  0.20  0.28  

廣場用地（兼供自行車道使
用）  

7.0790    7.0790  0.20  0.27  

廣場（兼供道路使用） 6.5883    6.5883  0.19  0.25  

河道用地 3.0300    3.0300  0.09  0.12  

污水處理廠用地 9.0300    9.0300  0.25  0.35  

電業設施用地 0.0030    0.0030  0.00  0.00  

溝渠用地 0.8900    0.8900  0.03  0.03  

道路用地 366.6648  +0.535 367.1998  10.36  14.15  

園道用地 2.6970    2.6970  0.08  0.10  

道路廣場用地 0.0800    0.0800  0.00  0.00  

道路用地（兼供綠地使用） 0.4600    0.4600  0.01  0.02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3.6800    3.6800  0.10  0.14  

道路用地（兼體育場使用） 0.5220    0.5220  0.01  0.02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側車
道使用） 

0.0510    0.0510  0.00  0.00  

高速公路用地 64.4300    64.4300  1.82  2.48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水利使用 0.0100    0.0100  0.00  0.00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1.5300    1.5300  0.04  0.06  

縱貫鐵路用地 24.6020    24.6020  0.69  0.95  

縱貫鐵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
用  

0.2800    0.2800  0.01  0.01  

小計 790.8996  +0.623 791.5226  22.33  30.50  

合計（都市發展用地） 2,594.5110  +0.615 2,595.1260  - 100.00  
合計（計畫總面積） 3,544.6030  - 3,544.6030  100.00  - 

註：1. 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釘樁分割量測面積為準。 
2.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含河川區、保護區及農業區之面積。 
3. 資料來源：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案，106 年 7 月、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新設鹽行國中、永康大
排整治暨永安路拓寬附近地區整體發展）（第三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案，107年 2月、
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住宅區及道路用地為旅館專用區、部分住
宅區為廣場兼道路用地、綠地、停車場用地）案，10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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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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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案道路工程開闢經費約 52 億 9486萬元，連接站及電路鐵塔用地開闢經

費約 1 億 2000 萬元，另依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7 年 6 月 7、13、19、20 日召

開「104～111 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審議協調小組會議決議（詳

附件 3），相關道路工程開闢經費由內政部營建署納入 104～111 年生活圈道路

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補助，並由本府配合列入年度預算辦理，道路

興闢後將由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經管維護。 

 

依該會議決議，目前先行核定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2 期工程設計費 1

億 2500萬元，其相關開發經費及工程進度時程詳如下表所示。 

 

 

 

 

 

 

 

 

 

 

 

 

 

 

 

 

 

 

 

開闢經費概估(萬元) 預 定 完

項目 土地徵購費及 整 地 及 成 期 限 經費來源

協議價購 徵購 撥用 其他 地上物補償費 工 程 費 (會計年度)

道路用地 0.541 V V V V 336 529,150 529,486
臺南市

政 府

營建署補

助、市府

編列預算

連接站用地 0.030

電路鐵塔用地 0.083

表9-1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面積

（ha） 合 計

公地租賃
台 電

公 司

112
台電公司

自 籌
- 12,000 12,000

    3.工程費為北外環2期道路工程整體費用。

註：1.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主 辦

單 位

    2.土地徵購費及地上物補償費為北外環第2期聯絡道路新增用地範圍經費。

土地取得方式



附件 1：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認定函 
 

 

 
 

 

 
 

 

 

 

 

 
 

 

 
 

 

 
 

 

 
 

 

 
 

 

 

 

 

 
 

 

 





附件 2：辦理迅行變更前座談會紀錄 
 

 

 
 

 

 
 

 

 

 

 

 
 

 

 
 

 

 
 

 

 
 

 

 
 

 

 

 

 

 
 

 

 



 





附件 3：內政部營建署核准納入 104～111年生活圈道路交通
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和經費補助核定函 

 

 
 

 

 
 

 

 

 

 

 
 

 

 
 

 

 
 

 

 
 

 

 
 

 

 

 

 

 
 

 

 



*1070812082*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內政部　函

地址：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營建署)

聯絡人：陳冬芬

聯絡電話：02-87712802

電子郵件：tungfen@cpami.gov.tw

傳真：02-87712833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3日

發文字號：台內營字第107081208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10712439553_107D2024125-01.pdf)

主旨：檢送本部104-111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

道路）核定案件項目1份，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營建署107年6月7、13、19、20日審議結論辦理

。

二、本計畫執行採滾動式檢討方式辦理，計畫執行期間如遇工

程無法執行者，經檢討無法完成，將予以撤銷補助。

三、本次核定案件如可以於107年度辦理者，請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應完成納入預算相關程序，並儘速辦理後續相

關作業，本部將依實際執行情形適時納入年度預算辦理。

正本：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宜蘭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基隆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

府、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

副本：本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中區工程處、南區工程處、道路工程組(均含附件) 2018-07-16
16: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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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電路鐵塔及連接站用地管理單位同意使用函 
 

 

 
 

 

 
 

 

 

 

 

 
 

 

 
 

 

 
 

 

 
 

 

 
 

 

 

 

 

 
 

 

 







附件 5：變更範圍用地預為分割清冊（北外環 2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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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變更範圍用地預為分割清冊（電路鐵塔及連接站） 
 



















 

 

 

 

 

 

變更機關 臺南市政府 

業務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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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 源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執業執照字號 技執字第 005568號 

技師執業 

圖記及簽名 

 

 

 

 

 

 

 

 


